
 

标段编号：  4403942025080100101Y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南湾街道2025年第二批社区“民生微实事·大盆菜”项目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深圳市鹏泰建设有限公司 

 

日期： 2025年08月29日 



资信标要求一览表（如有）

序号 资信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1 企业业绩

提供近 5年内（计算时间从截标之日起倒推，以竣工验收时间为

准）投标人自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已完工类似工程施工业绩（市

政道路工程业绩，不超过 5项，并提供目录，超过部分按提供资

料前 5项计取），证明材料为施工合同及竣工验收证明（应体现

工程名称、项目概况、建设规模、合同价、单位名称、合同签订

时间等、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时间的，则不予

统计此项业绩。 （按“第三章 附件 1”格式要求提供）

2 项目经理业绩

提供近 5年内（计算时间从截标之日起倒推，以竣工验收时间为

准）投标人自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项目经理已完工施工业绩（市

政道路工程业绩，不超过 2项，并提供目录，超过部分按提供资

料前 2项计取），证明材料为施工合同及竣工验收证明（应体现

工程名称、项目概况、建设规模、合同价、单位名称、合同签订

时间等、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时间的，则不予

统计此项业绩。 （按“第三章 附件 2”格式要求提供）

3 履约评价

投标人提供近 3年（从截标之日起倒算）施工类履约情况；（不

超过 3项，若超过 3项，招标人仅对前 3项履约进行复核及统计）。

证明材料：履约证明等扫描件，以履约证明上载明的时间为准。

一个项目的履约评价只计 1项。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未

能清晰体现关键信息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

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按“ 第三章 附件 3”格式要求提供）

4 其他
投标人出具近三年《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书》。（按“第三章 附

件 4”格式要求提供）

备注：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监督。



企业业绩

投标人：深圳市鹏泰建设有限公司

1、工程名称：龙城街道 2023 年第一批社区“民生微实事·大盆菜”项目——施工类市政公

用工程，合同价：985.135 万元，竣工验收时间：2023.8.14；

2、工程名称：龙城街道 2023 年第二批社区“民生微实事·大盆菜”项目——施工类市政公

用工程，合同价：814.242291 万元，竣工验收时间：2024.1.15；

3、工程名称：龙城街道 2023 年城中村环境补短板工程(二标)，合同价：985.164181 万元，

竣工验收时间：2024.10.24；

4、工程名称：龙城街道 2024 年第一批社区“民生微实事·大盆菜”项目——施工类市政公

用工程，合同价：669.457864 万元，竣工验收时间：2024.12.12；

5、工程名称：2022 年龙岗区龙岗街道“机非混行”严重道路整治工程，合同价：382.323242

万元，竣工验收时间：2023.4.28。

填表说明：

1、本表不可扩展，投标人填报的业绩最多为 5 项。（所提供表格无需加盖公章）

2、按本表所填报的顺序随表提供证明资料原件扫描件；提供证明材料不齐全或模糊不清，将

不予认可。

3、提供近 5年内（计算时间从截标之日起倒推，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投标人自认为最具有

代表性的已完工类似工程施工业绩（不超过 5项，并提供目录，超过部分按提供资料前 5项

计取），证明材料为施工合同及竣工验收证明（应体现工程名称、项目概况、建设规模、合

同价、单位名称、合同签订时间等、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时间的，则不予

统计此项业绩。



1、龙城街道 2023 年第一批社区“民生微实事·大盆菜”项目——施工类市政公用工程























2、龙城街道 2023 年第二批社区“民生微实事·大盆菜”项目——施工类市政公用工程























3、龙城街道 2023 年城中村环境补短板工程(二标）





















4、龙城街道 2024 年第一批社区“民生微实事·大盆菜”项目——施工类市政公用工程

























5、2022 年龙岗区龙岗街道“机非混行”严重道路整治工程























项目经理业绩

投标人：深圳市鹏泰建设有限公司

1、工程名称：龙城街道 2023 年城中村环境补短板工程（二标），合同价：

985.164181 万元，竣工验收时间：2024.10.24；

2、工程名称：龙岗街道 2022 年第三批社区“民生微实事·大盆菜”项目—施工

类市政公用工程，合同价：149.950375 万元，竣工验收时间：2023.2.25；

填表说明：

1、本表不可扩展，投标人填报的业绩最多为 2 项。（所提供表格无需加盖公章）

2、按本表所填报的顺序随表提供证明资料原件扫描件；提供证明材料不齐全或

模糊不清，将不予认可。

3、提供近 5年内（计算时间从截标之日起倒推，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投标人

自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项目经理已完工施工业绩（不超过 2项，并提供目录，超

过部分按提供资料前 2项计取），证明材料为施工合同及竣工验收证明（应体现

工程名称、项目概况、建设规模、合同价、单位名称、合同签订时间等、竣工验

收报告）；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时间的，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







业绩 1：龙城街道 2023 年城中村环境补短板工程（二标）

























业绩 2：龙岗街道 2022 年第三批社区“民生微实事·大盆菜”项目—施工类市政公用工程





















































































附件 3：企业近 3年履约评价情况一览表

企业近 3 年施工类履约评价情况一览表

投标人：深圳市鹏泰建设有限公司

序号 工程名称
履约评价等

级
履约时间 备注

1

龙城街道 2023 年第二批

社区“民生微实事·大盆

菜”项目——施工类市政

公用工程

优秀 2024.9.20

2
龙城街道 2023 年城中村环

境补短板工程（二标）

优秀 2024.10.28

3

龙城街道 2023 年第一批

社区“民生微实事·大盆

菜”项目——施工类市政

公用工程

良好 2023.6.30

注：提供相关履约证明。投标人提供近 3年（从截标之日起倒算）施工类履约情

况；（不超过 3项，若超过 3项，招标人仅对前 3项履约进行复核及统计）。 证

明材料：履约证明等扫描件，以履约证明上载明的时间为准。一个项目的履约评

价只计 1项。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未能清晰体现关键信息或证明材料前

后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1、龙城街道 2023 年第二批社区“民生微实事·大盆菜”项目——施工类市政公用

工程



2、龙城街道 2023 年城中村环境补短板工程（二标）



3、龙城街道 2023 年第一批社区“民生微实事·大盆菜”项目——施工类市政公

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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